附件3

汽修（喷漆）行业推广使用低VOCs含量的环保型涂料标准参考表

	类型
	含VOCs原辅材料
	可替代原辅材料

	
	类型
	主要成分
	VOCs含量
	类型
	主要成分
	VOCs含量

	溶剂型

涂料
	中涂漆
	环氧树脂、聚氨酯、聚氨酯、丙烯酸
	45%
	水性涂料

（含电泳涂料）
	醚类物质
	2%

	
	底漆
	颜料、酚醛树脂、油料
	约50%
	高固体份涂料
	丙烯酸、聚氨脂、环氧树脂
	约15%

	
	色漆
	颜料、酚醛树脂、油料
	80%
	粉末涂料
	树脂、颜料、填料、助剂
	0%

	
	清漆
	颜料、酚醛树脂、油料
	55%
	紫外光固化涂料

（UV漆）
	三丙二醇二丙烯酸酯、三羟甲基丙烷三丙烯酸酯、三丙二醇二丙烯酸酯、二甲苯、醋酸丁酯
	4.5%～20%

	
	
	
	
	电子束固化涂料

（EB涂料）
	预聚物树脂（环氧丙烯酸酯、聚酯丙烯酸酯、聚氨酯丙烯酸酯、聚醚丙烯酸脂等）、稀释剂单体
	低于2%

	稀释剂
	天那水、蓝水、白水
	二甲苯、醋酸丁酯、乙酸乙酯、环己酮、乙酸异戊酯
	100%
	水性稀释剂
	水
	0%


注：1.低挥发性涂料是指：以水基型、高固体分涂料等涂料为主的汽车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。挥发性有机物限值应符合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水性涂料》（HJ 2537）要求，即底漆VOCs含量≤75g/L，中涂漆VOCs含量≤100g/L，面漆VOCs含量≤150g/L。2.原辅材料种类不限于上表所列内容，VOCs含量小于20%的原辅材料均可用于替代溶剂型原辅材料。3.上表中VOCs含量来源于《印刷、制鞋、家具、表面涂装（汽车制造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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